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6057號

原      告  謝清林

被      告  滙誠第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訴訟代理人  陳鴻瑩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捌佰捌拾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

此限；簡易訴訟程序，除本章別有規定外，仍適用第一章通

常訴訟程序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

款、第436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起訴請求：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80,000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8%計算之利息。」（見本

院卷第9頁），嗣於民國113年9月2日審理時，變更其請求

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5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10

8頁）。核原告前揭變更，其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且係減

縮其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上開規定，於法相符，應予准

許。

二、原告主張略以：

　　被告為不實正之資管公司，未有實質之權責提告，以不實信

用卡款帳務明細資料前向原告提起訴訟請求原告給付簽帳卡

消費款（下稱系爭債權），原告自始未收到被告催繳系爭債

權之通知，且系爭債權原告早已還清，並無欠款，被告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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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行為致使原告精神名譽受損並生失眠情形等症狀，需使用

藥物治療，故請求被告賠償150,000元，爰依法提起本件訴

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50,000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答辯略以：

　  被告前向原告請求返還系爭債權已於鈞院112年度北簡字第1

3075號訴訟程序中就爭議部分已闡明，且於上揭訴訟程序中

原告於112年12月13日言詞辯論期日並未到庭而言詞辯論終

結，然原告具狀陳稱已清償系爭債權，故於113年1月24日再

開言詞辯論，但原告仍未遵期到院辯論，亦未提出相關清償

證明之依據，故於鈞院112年度北簡字第13075號判決中認被

告已提出請求系爭債權之相關事證，並認原告僅為空言辯稱

已清償卻未提出相關事證顯不足採信，認被告請求有理由，

被告並非以不實之信用卡款帳務資料向原告請求返還系爭債

權而有妨害名譽之嫌，原告所言顯非適允，有蓄意混淆鈞院

視聽之疑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院112年度北簡字第13075號民事簡易判決前以：「被告

（即本件原告；下同）向荷蘭銀行請領信用卡使用，惟被告

於特約商店內簽帳消費，最後一次繳款10,722元抵繳本息，

經充抵前期本息並新增消費後尚欠本金182,998元；嗣澳商

澳洲紐西蘭銀行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於99年4月17

日概括承受荷蘭銀行之資產、負債及營業，並獲准更名為

『澳商澳盛銀行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澳盛銀行），故

荷蘭銀行對被告之債權應由澳盛銀行承受；而澳盛銀行於10

0年4月18日將前揭對被告之債權讓與原告（即本件被告；下

同）並於100年7月18日登報公告，此有原告提出與其所述相

符之金管會函文、債權讓與證明書、報紙公告、荷蘭銀行信

用卡申請書與約定條款、帳務明細、債權金額計算書等件影

本為證，被告雖辯稱已向銀行清償云云，惟並未提出任何清

償證明，其空言辯解自不足採信等語」，判決認定原告（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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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被告）依信用卡契約與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

（即本件原告）給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有本院前開民事

簡易判決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9頁至第33頁），兩造對此

均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10頁），可信為真正。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

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

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

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損害賠償之債，以

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

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114號、112

年度台上字第2800號、第1656號判決意旨參照）。侵權行為

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即行為

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

係，始能成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39號判決意旨參

照）。主張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該損害賠償之成立要

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309號、111

年度台上字第1930號、110年度台上字第2968號判決意旨參

照）。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

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

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

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96

號、109年度台上字第123號、108年度台上字第129號判決意

旨參照）。

　㈢原告主張被告為不實正之資管公司，未有實質之權責提告，

以不實信用卡款帳務明細資料前向原告提起訴訟請求原告給

付系爭債權，原告自始未收到被告催繳系爭債權之通知，且

系爭債權原告早已還清，並無欠款，被告提告之行為致使原

告精神名譽受損並生失眠情形等症狀，需使用藥物治療，故

請求被告賠償150,0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103頁至第104

頁、第108頁），惟為被告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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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卷第77頁至第81頁）。　

　㈣按訴訟權為憲法所保障之權利，民事訴訟係以辯論主義為審

理原則，當事人於訴訟程序為裁判基礎事實之主張並聲明證

據以資證明，由法院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

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而為判決。若當事人就訴訟事件之

爭點而為攻擊防禦之陳述，非就與爭點毫無關聯之情事任意

指摘，應認未逾行使正當訴訟攻防之合理範圍者，符合刑法

第311條所規定「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利益」之免責範

圍，亦即當事人於訴訟程序進行中，為說明其請求及抗辯事

實為正當，就其爭訟相關事實，提出有利其請求之主張或抗

辯，縱因此影響他人之名譽，然其與爭訟事項相關之主張及

抗辯，係當事人在訴訟程序中權利之行使，為因自衛、自辯

或保護合法利益所發表之善意言論，即有阻卻違法之情事，

當不構成侵權行為（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上字第990號判決

意旨參照）。本件依前揭112年度北簡字第13075號請求給付

簽帳卡消費款事件簡易判決所示，被告乃係依信用卡契約與

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起訴請求保護合法利益，原告縱認其

確受有不利之判決結果，依法自當依據法律相關規定聲請救

濟，以保障其個人權益，顯難認被告之前揭依法起訴行為，

即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與損害間具有因果關係等情，應

可確定。再查，原告固提出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門診藥袋，

主張其因被告之不實提告，致生心煩焦慮，須吃藥控制等語

（見本院卷第9頁、第66頁），惟為被告否認（見本院卷第8

1頁）。按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以行為人之行為所造成之

客觀存在事實為觀察，依吾人智識經驗判斷，無此行為，必

不發生此損害；有此行為，通常即足發生此種損害者，為有

因果關係；有此行為，通常亦不生此種損害者，即無因果關

係（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11號、110年度台上字第317

0號判決意旨參照）。衡諸常情，被告依法提起前揭訴訟，

請求保護合法利益，與原告之須服用藥物，以緩和其焦慮相

關症狀等情，難認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此外，復未據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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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件侵權行為即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

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之成立要件，舉證證明之，以實其

說，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原告主張被告提告之行為致使原

告精神名譽受損並生失眠情形等症狀，需使用藥物治療，請

求被告賠償150,000元等云云，於法尚有未合，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15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證據方法，於本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另原告113年9月4日損害

名譽求償補充狀（見本院卷第111頁）、113年9月6日損害賠

償償補充文狀（見本院卷第113頁），均係於本件言詞辯論

終結後，始行提出，依法應不生提出之效力，本院自毋庸予

以審究，併此說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本件訴訟費用

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詹慶堂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

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

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潘美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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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6057號
原      告  謝清林
被      告  滙誠第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訴訟代理人  陳鴻瑩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捌佰捌拾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簡易訴訟程序，除本章別有規定外，仍適用第一章通常訴訟程序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436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8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8%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9頁），嗣於民國113年9月2日審理時，變更其請求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5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108頁）。核原告前揭變更，其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且係減縮其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上開規定，於法相符，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略以：
　　被告為不實正之資管公司，未有實質之權責提告，以不實信用卡款帳務明細資料前向原告提起訴訟請求原告給付簽帳卡消費款（下稱系爭債權），原告自始未收到被告催繳系爭債權之通知，且系爭債權原告早已還清，並無欠款，被告提告之行為致使原告精神名譽受損並生失眠情形等症狀，需使用藥物治療，故請求被告賠償150,000元，爰依法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5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答辯略以：
　  被告前向原告請求返還系爭債權已於鈞院112年度北簡字第13075號訴訟程序中就爭議部分已闡明，且於上揭訴訟程序中原告於112年12月13日言詞辯論期日並未到庭而言詞辯論終結，然原告具狀陳稱已清償系爭債權，故於113年1月24日再開言詞辯論，但原告仍未遵期到院辯論，亦未提出相關清償證明之依據，故於鈞院112年度北簡字第13075號判決中認被告已提出請求系爭債權之相關事證，並認原告僅為空言辯稱已清償卻未提出相關事證顯不足採信，認被告請求有理由，被告並非以不實之信用卡款帳務資料向原告請求返還系爭債權而有妨害名譽之嫌，原告所言顯非適允，有蓄意混淆鈞院視聽之疑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院112年度北簡字第13075號民事簡易判決前以：「被告（即本件原告；下同）向荷蘭銀行請領信用卡使用，惟被告於特約商店內簽帳消費，最後一次繳款10,722元抵繳本息，經充抵前期本息並新增消費後尚欠本金182,998元；嗣澳商澳洲紐西蘭銀行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於99年4月17日概括承受荷蘭銀行之資產、負債及營業，並獲准更名為『澳商澳盛銀行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澳盛銀行），故荷蘭銀行對被告之債權應由澳盛銀行承受；而澳盛銀行於100年4月18日將前揭對被告之債權讓與原告（即本件被告；下同）並於100年7月18日登報公告，此有原告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金管會函文、債權讓與證明書、報紙公告、荷蘭銀行信用卡申請書與約定條款、帳務明細、債權金額計算書等件影本為證，被告雖辯稱已向銀行清償云云，惟並未提出任何清償證明，其空言辯解自不足採信等語」，判決認定原告（即本件被告）依信用卡契約與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即本件原告）給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有本院前開民事簡易判決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9頁至第33頁），兩造對此均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10頁），可信為真正。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114號、112年度台上字第2800號、第1656號判決意旨參照）。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39號判決意旨參照）。主張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該損害賠償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309號、111年度台上字第1930號、110年度台上字第2968號判決意旨參照）。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96號、109年度台上字第123號、108年度台上字第129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原告主張被告為不實正之資管公司，未有實質之權責提告，以不實信用卡款帳務明細資料前向原告提起訴訟請求原告給付系爭債權，原告自始未收到被告催繳系爭債權之通知，且系爭債權原告早已還清，並無欠款，被告提告之行為致使原告精神名譽受損並生失眠情形等症狀，需使用藥物治療，故請求被告賠償150,0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103頁至第104頁、第108頁），惟為被告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見本院卷第77頁至第81頁）。　
　㈣按訴訟權為憲法所保障之權利，民事訴訟係以辯論主義為審理原則，當事人於訴訟程序為裁判基礎事實之主張並聲明證據以資證明，由法院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而為判決。若當事人就訴訟事件之爭點而為攻擊防禦之陳述，非就與爭點毫無關聯之情事任意指摘，應認未逾行使正當訴訟攻防之合理範圍者，符合刑法第311條所規定「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利益」之免責範圍，亦即當事人於訴訟程序進行中，為說明其請求及抗辯事實為正當，就其爭訟相關事實，提出有利其請求之主張或抗辯，縱因此影響他人之名譽，然其與爭訟事項相關之主張及抗辯，係當事人在訴訟程序中權利之行使，為因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利益所發表之善意言論，即有阻卻違法之情事，當不構成侵權行為（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上字第99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依前揭112年度北簡字第13075號請求給付簽帳卡消費款事件簡易判決所示，被告乃係依信用卡契約與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起訴請求保護合法利益，原告縱認其確受有不利之判決結果，依法自當依據法律相關規定聲請救濟，以保障其個人權益，顯難認被告之前揭依法起訴行為，即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與損害間具有因果關係等情，應可確定。再查，原告固提出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門診藥袋，主張其因被告之不實提告，致生心煩焦慮，須吃藥控制等語（見本院卷第9頁、第66頁），惟為被告否認（見本院卷第81頁）。按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以行為人之行為所造成之客觀存在事實為觀察，依吾人智識經驗判斷，無此行為，必不發生此損害；有此行為，通常即足發生此種損害者，為有因果關係；有此行為，通常亦不生此種損害者，即無因果關係（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11號、110年度台上字第3170號判決意旨參照）。衡諸常情，被告依法提起前揭訴訟，請求保護合法利益，與原告之須服用藥物，以緩和其焦慮相關症狀等情，難認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此外，復未據原告就本件侵權行為即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之成立要件，舉證證明之，以實其說，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原告主張被告提告之行為致使原告精神名譽受損並生失眠情形等症狀，需使用藥物治療，請求被告賠償150,000元等云云，於法尚有未合，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15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證據方法，於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另原告113年9月4日損害名譽求償補充狀（見本院卷第111頁）、113年9月6日損害賠償償補充文狀（見本院卷第113頁），均係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後，始行提出，依法應不生提出之效力，本院自毋庸予以審究，併此說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詹慶堂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
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
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潘美靜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6057號

原      告  謝清林

被      告  滙誠第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訴訟代理人  陳鴻瑩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捌佰捌拾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

    此限；簡易訴訟程序，除本章別有規定外，仍適用第一章通

    常訴訟程序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

    、第436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起訴請求：「被

    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8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8%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

    第9頁），嗣於民國113年9月2日審理時，變更其請求為：「

    被告應給付原告15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108頁）

    。核原告前揭變更，其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且係減縮其應

    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上開規定，於法相符，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略以：

　　被告為不實正之資管公司，未有實質之權責提告，以不實信

    用卡款帳務明細資料前向原告提起訴訟請求原告給付簽帳卡

    消費款（下稱系爭債權），原告自始未收到被告催繳系爭債

    權之通知，且系爭債權原告早已還清，並無欠款，被告提告

    之行為致使原告精神名譽受損並生失眠情形等症狀，需使用

    藥物治療，故請求被告賠償150,000元，爰依法提起本件訴

    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50,000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答辯略以：

　  被告前向原告請求返還系爭債權已於鈞院112年度北簡字第1

    3075號訴訟程序中就爭議部分已闡明，且於上揭訴訟程序中

    原告於112年12月13日言詞辯論期日並未到庭而言詞辯論終

    結，然原告具狀陳稱已清償系爭債權，故於113年1月24日再

    開言詞辯論，但原告仍未遵期到院辯論，亦未提出相關清償

    證明之依據，故於鈞院112年度北簡字第13075號判決中認被

    告已提出請求系爭債權之相關事證，並認原告僅為空言辯稱

    已清償卻未提出相關事證顯不足採信，認被告請求有理由，

    被告並非以不實之信用卡款帳務資料向原告請求返還系爭債

    權而有妨害名譽之嫌，原告所言顯非適允，有蓄意混淆鈞院

    視聽之疑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院112年度北簡字第13075號民事簡易判決前以：「被告（

    即本件原告；下同）向荷蘭銀行請領信用卡使用，惟被告於

    特約商店內簽帳消費，最後一次繳款10,722元抵繳本息，經

    充抵前期本息並新增消費後尚欠本金182,998元；嗣澳商澳

    洲紐西蘭銀行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於99年4月17日

    概括承受荷蘭銀行之資產、負債及營業，並獲准更名為『澳

    商澳盛銀行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澳盛銀行），故荷蘭

    銀行對被告之債權應由澳盛銀行承受；而澳盛銀行於100年4

    月18日將前揭對被告之債權讓與原告（即本件被告；下同）

    並於100年7月18日登報公告，此有原告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

    金管會函文、債權讓與證明書、報紙公告、荷蘭銀行信用卡

    申請書與約定條款、帳務明細、債權金額計算書等件影本為

    證，被告雖辯稱已向銀行清償云云，惟並未提出任何清償證

    明，其空言辯解自不足採信等語」，判決認定原告（即本件

    被告）依信用卡契約與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即

    本件原告）給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有本院前開民事簡易

    判決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9頁至第33頁），兩造對此均不

    爭執（見本院卷第110頁），可信為真正。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

    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

    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

    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損害賠償之債，以

    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

    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114號、112

    年度台上字第2800號、第1656號判決意旨參照）。侵權行為

    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即行為

    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

    ，始能成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39號判決意旨參照

    ）。主張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該損害賠償之成立要件

    ，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309號、111年

    度台上字第1930號、110年度台上字第2968號判決意旨參照

    ）。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

    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

    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

    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96號、1

    09年度台上字第123號、108年度台上字第129號判決意旨參

    照）。

　㈢原告主張被告為不實正之資管公司，未有實質之權責提告，

    以不實信用卡款帳務明細資料前向原告提起訴訟請求原告給

    付系爭債權，原告自始未收到被告催繳系爭債權之通知，且

    系爭債權原告早已還清，並無欠款，被告提告之行為致使原

    告精神名譽受損並生失眠情形等症狀，需使用藥物治療，故

    請求被告賠償150,0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103頁至第104頁

    、第108頁），惟為被告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見本院

    卷第77頁至第81頁）。　

　㈣按訴訟權為憲法所保障之權利，民事訴訟係以辯論主義為審

    理原則，當事人於訴訟程序為裁判基礎事實之主張並聲明證

    據以資證明，由法院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

    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而為判決。若當事人就訴訟事件之

    爭點而為攻擊防禦之陳述，非就與爭點毫無關聯之情事任意

    指摘，應認未逾行使正當訴訟攻防之合理範圍者，符合刑法

    第311條所規定「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利益」之免責範圍

    ，亦即當事人於訴訟程序進行中，為說明其請求及抗辯事實

    為正當，就其爭訟相關事實，提出有利其請求之主張或抗辯

    ，縱因此影響他人之名譽，然其與爭訟事項相關之主張及抗

    辯，係當事人在訴訟程序中權利之行使，為因自衛、自辯或

    保護合法利益所發表之善意言論，即有阻卻違法之情事，當

    不構成侵權行為（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上字第990號判決意

    旨參照）。本件依前揭112年度北簡字第13075號請求給付簽

    帳卡消費款事件簡易判決所示，被告乃係依信用卡契約與債

    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起訴請求保護合法利益，原告縱認其確

    受有不利之判決結果，依法自當依據法律相關規定聲請救濟

    ，以保障其個人權益，顯難認被告之前揭依法起訴行為，即

    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與損害間具有因果關係等情，應可

    確定。再查，原告固提出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門診藥袋，主

    張其因被告之不實提告，致生心煩焦慮，須吃藥控制等語（

    見本院卷第9頁、第66頁），惟為被告否認（見本院卷第81

    頁）。按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以行為人之行為所造成之客

    觀存在事實為觀察，依吾人智識經驗判斷，無此行為，必不

    發生此損害；有此行為，通常即足發生此種損害者，為有因

    果關係；有此行為，通常亦不生此種損害者，即無因果關係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11號、110年度台上字第3170

    號判決意旨參照）。衡諸常情，被告依法提起前揭訴訟，請

    求保護合法利益，與原告之須服用藥物，以緩和其焦慮相關

    症狀等情，難認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此外，復未據原告就

    本件侵權行為即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

    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之成立要件，舉證證明之，以實其說

    ，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原告主張被告提告之行為致使原告

    精神名譽受損並生失眠情形等症狀，需使用藥物治療，請求

    被告賠償150,000元等云云，於法尚有未合，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15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證據方法，於本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另原告113年9月4日損害

    名譽求償補充狀（見本院卷第111頁）、113年9月6日損害賠

    償償補充文狀（見本院卷第113頁），均係於本件言詞辯論

    終結後，始行提出，依法應不生提出之效力，本院自毋庸予

    以審究，併此說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本件訴訟費用額

    ，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詹慶堂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

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

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潘美靜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6057號

原      告  謝清林

被      告  滙誠第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訴訟代理人  陳鴻瑩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捌佰捌拾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簡易訴訟程序，除本章別有規定外，仍適用第一章通常訴訟程序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436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8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8%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9頁），嗣於民國113年9月2日審理時，變更其請求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5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108頁）。核原告前揭變更，其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且係減縮其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上開規定，於法相符，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略以：

　　被告為不實正之資管公司，未有實質之權責提告，以不實信用卡款帳務明細資料前向原告提起訴訟請求原告給付簽帳卡消費款（下稱系爭債權），原告自始未收到被告催繳系爭債權之通知，且系爭債權原告早已還清，並無欠款，被告提告之行為致使原告精神名譽受損並生失眠情形等症狀，需使用藥物治療，故請求被告賠償150,000元，爰依法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5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答辯略以：

　  被告前向原告請求返還系爭債權已於鈞院112年度北簡字第13075號訴訟程序中就爭議部分已闡明，且於上揭訴訟程序中原告於112年12月13日言詞辯論期日並未到庭而言詞辯論終結，然原告具狀陳稱已清償系爭債權，故於113年1月24日再開言詞辯論，但原告仍未遵期到院辯論，亦未提出相關清償證明之依據，故於鈞院112年度北簡字第13075號判決中認被告已提出請求系爭債權之相關事證，並認原告僅為空言辯稱已清償卻未提出相關事證顯不足採信，認被告請求有理由，被告並非以不實之信用卡款帳務資料向原告請求返還系爭債權而有妨害名譽之嫌，原告所言顯非適允，有蓄意混淆鈞院視聽之疑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院112年度北簡字第13075號民事簡易判決前以：「被告（即本件原告；下同）向荷蘭銀行請領信用卡使用，惟被告於特約商店內簽帳消費，最後一次繳款10,722元抵繳本息，經充抵前期本息並新增消費後尚欠本金182,998元；嗣澳商澳洲紐西蘭銀行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於99年4月17日概括承受荷蘭銀行之資產、負債及營業，並獲准更名為『澳商澳盛銀行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澳盛銀行），故荷蘭銀行對被告之債權應由澳盛銀行承受；而澳盛銀行於100年4月18日將前揭對被告之債權讓與原告（即本件被告；下同）並於100年7月18日登報公告，此有原告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金管會函文、債權讓與證明書、報紙公告、荷蘭銀行信用卡申請書與約定條款、帳務明細、債權金額計算書等件影本為證，被告雖辯稱已向銀行清償云云，惟並未提出任何清償證明，其空言辯解自不足採信等語」，判決認定原告（即本件被告）依信用卡契約與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即本件原告）給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有本院前開民事簡易判決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9頁至第33頁），兩造對此均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10頁），可信為真正。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114號、112年度台上字第2800號、第1656號判決意旨參照）。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39號判決意旨參照）。主張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該損害賠償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309號、111年度台上字第1930號、110年度台上字第2968號判決意旨參照）。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96號、109年度台上字第123號、108年度台上字第129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原告主張被告為不實正之資管公司，未有實質之權責提告，以不實信用卡款帳務明細資料前向原告提起訴訟請求原告給付系爭債權，原告自始未收到被告催繳系爭債權之通知，且系爭債權原告早已還清，並無欠款，被告提告之行為致使原告精神名譽受損並生失眠情形等症狀，需使用藥物治療，故請求被告賠償150,0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103頁至第104頁、第108頁），惟為被告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見本院卷第77頁至第81頁）。　

　㈣按訴訟權為憲法所保障之權利，民事訴訟係以辯論主義為審理原則，當事人於訴訟程序為裁判基礎事實之主張並聲明證據以資證明，由法院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而為判決。若當事人就訴訟事件之爭點而為攻擊防禦之陳述，非就與爭點毫無關聯之情事任意指摘，應認未逾行使正當訴訟攻防之合理範圍者，符合刑法第311條所規定「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利益」之免責範圍，亦即當事人於訴訟程序進行中，為說明其請求及抗辯事實為正當，就其爭訟相關事實，提出有利其請求之主張或抗辯，縱因此影響他人之名譽，然其與爭訟事項相關之主張及抗辯，係當事人在訴訟程序中權利之行使，為因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利益所發表之善意言論，即有阻卻違法之情事，當不構成侵權行為（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上字第99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依前揭112年度北簡字第13075號請求給付簽帳卡消費款事件簡易判決所示，被告乃係依信用卡契約與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起訴請求保護合法利益，原告縱認其確受有不利之判決結果，依法自當依據法律相關規定聲請救濟，以保障其個人權益，顯難認被告之前揭依法起訴行為，即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與損害間具有因果關係等情，應可確定。再查，原告固提出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門診藥袋，主張其因被告之不實提告，致生心煩焦慮，須吃藥控制等語（見本院卷第9頁、第66頁），惟為被告否認（見本院卷第81頁）。按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以行為人之行為所造成之客觀存在事實為觀察，依吾人智識經驗判斷，無此行為，必不發生此損害；有此行為，通常即足發生此種損害者，為有因果關係；有此行為，通常亦不生此種損害者，即無因果關係（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11號、110年度台上字第3170號判決意旨參照）。衡諸常情，被告依法提起前揭訴訟，請求保護合法利益，與原告之須服用藥物，以緩和其焦慮相關症狀等情，難認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此外，復未據原告就本件侵權行為即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之成立要件，舉證證明之，以實其說，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原告主張被告提告之行為致使原告精神名譽受損並生失眠情形等症狀，需使用藥物治療，請求被告賠償150,000元等云云，於法尚有未合，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15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證據方法，於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另原告113年9月4日損害名譽求償補充狀（見本院卷第111頁）、113年9月6日損害賠償償補充文狀（見本院卷第113頁），均係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後，始行提出，依法應不生提出之效力，本院自毋庸予以審究，併此說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詹慶堂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

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

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潘美靜



